
 
 

長期看護險保單比較表-1 

 

公司 國泰人壽 新光人壽 台灣人壽 國華人壽 

商品名稱 松柏長期看護終身壽險 長期看護終身保險 長期看護終身壽險 長期看護終身保險 

主、附約 主約 主約 主約 主約 

繳費年期 15／20 年 5 / 10 / 15 / 20 / 25 / 30 年 15 / 20 / 25 年 11 / 15 / 20 / 25 / 30 年 

給付年限或 
累積給付期間 

終身(105 歲保單週年日) 終身(110 歲保單週年日) 終身(96 歲保單週年日) 
終身 

(110 歲保單週年日) 

投保年齡 
15 歲~60 歲 

(繳費期滿不超過 75 歲)
14 歲~65 歲 

14 歲~65 歲 
(繳費期滿不超過 80 歲) 

14 歲~75 歲 
(繳費期滿不超過 85 歲) 

投保限額 10 萬至 600 萬元 
30 萬至 500 萬元 

未滿 14 足歲者最高 200 萬元 
10 萬至 500 萬元 

14 歲~55 歲：1 萬至 100 萬元。 
56 歲以上：1 萬至 50 萬元 

解約金 有 有 有 無 

失能定義 經常處於臥床狀態，無法在

床鋪週遭以自己的力量步

行，並符合下列 4 項狀態之

中之 2 項以上者： 
1. 無法自行就食 
2. 無法自行穿脫衣服 
3. 無法自行入浴 
4. 無法自行擦拭排泄後之大

小便等 

經常處於臥床狀態，為維持生命必要

之日常活動全須他人扶助，並符合下

列： 
1. 無法自行在床鋪週遭步行 
2. 無法自行就食 
3. 無法自行穿脫衣服 
4. 無法自行入浴 
5. 排便無法自行為之 
6. 排尿無法自行為之 
第一級：符合上述 1~6 項 
第二級：符合第 1 項及其他 3 項 
第三級：符合第 1 項及其他 2 項 

經常處於臥床狀態，且無法執行下

列 2 項以上日常生活活動： 
1. 自己進食 
2. 自己穿脫衣服 
3. 自己沐浴 
4. 自行排便 
5. 自行排尿 

以下 6 種情形符合 3 種以上： 
1. 無法自行起床 
2. 無法走動 
3. 無法自己進食 
4. 無法自己沐浴 
5. 無法自己穿脫衣 
6. 無法自己如廁 

「 
長 
期 
看 
護 
狀 
態 
」 
的 
認 
定 
標 
準 

認知損害 經診斷為「器質性癡呆」，在

意識清醒時有分辨上的障

礙，須仰賴他人看護照顧

者。 

第一級：診斷為器質性癡呆，符合上

列 6 項之 2 項以上者。 
第二級：經診斷為器質性癡呆。 

經診斷為「器質性癡呆」，在意識清

醒時有分辨上的障礙，須仰賴他人

看護照顧者。 

「器質性癡呆」，在意識清醒下

有認知障礙，失去思考理解、推

理判斷及記憶能力，須他人看護

照顧者。 

第三級：保額 1% 
第二級：保額 1.5% 

長期看護 
保險金 

保額 10% 
(每半年給付) 

按月

給付
第一級：保額 2% 

保額 12% 
(每半年給付) 

1 倍保額 
（每年給付） 

長期看護 
療養金 

保額 30% 
(以一次為限) 

無 
保額 20% 

(以一次為限) 
無 

身故/全殘 
保險金 

保額＋未到期保費 保額＋未到期保費 保額 
保額 10倍-已給付長期看護保

險金+未到期保費 

豁免保費 長期看護狀態 長期看護狀態 長期看護狀態 長期看護狀態、完全殘廢 

祝壽金 無 無 
1 倍保額(96 歲) 

給付後契約即終止 
2 倍保額(95 歲) 

給付後契約繼續有效 

免責期間 90 天 90 天 90 天 90 天 

最高給付限制 無 無 無 保額 50 倍 

給 
付 
內 
容 

其他 無 無 
1. 老年住院醫療提前給付 
2. 重大燒燙傷保險給付 

無 

年繳

保費 
男 
女 

4,900 元 
4,850 元 

4,810 元 
4,720 元 

5,094 元 
5,189 元 

30,650 元 
25,700 元 

 
 
 
 
 
 
 
 



 
 

長期看護險保單比較表-2 

 

富邦人壽 中國人壽 三商美邦人壽 英國保誠人壽 

長期看護健康保險 長期看護健康保險 長期看護保險 長期看護健康保險 

主約 附約 附約 附約 

12 / 15 / 20 年 保險期間：15 / 20 年 保險期間：15 / 20 年 保險期間：15 / 20 年 

終身 甲型 3 年、乙型 6 年、丙型 10 年
15 年繳：15 年 
20 年繳：20 年 

10 年 

15 歲~65 歲 
15 年：20 歲~70 歲 
20 年：20 歲~65 歲 

14 歲~70 歲 20 歲~70 歲 

最低保額：10 萬元 
最高保額：15 歲~60 歲 500 萬元 

61 歲~65 歲 300 萬元 
10 萬至 25 萬元 5,000 元至 10 萬元 1 萬至 10 萬元 

無 
無 無 無 

由醫師依「需要長期看護狀態計分量表」

評量累計分： 
1. 意識狀態障害 
2. 行動能力狀態障害 
3. 臥床狀態障害 
4. 攝食狀態障害 
5. 大小便情形障害 
6. 沐浴障害 
7. 更衣障害 

以下 6 種情形符合 3 種以上 
1. 無法自行起床 
2. 無法走動 
3. 無法自己進食 
4. 無法自己沐浴 
5. 無法自己穿脫衣服 
6. 無法自己如廁 

同左 

 

同左 

已在前述 7 項中第 1 項 
「意識狀態障害」綜合評分 

「認知障礙」 
且須他人看護照顧者 

條款未規定 條款未規定 

250 分~未達 400 分：保額 1%
400 分~未達 550 分：保額 1.5%

按月 
給付 

達 550 分：保額 2% 

1 倍保額 
(每 3 個月給付) 

6 倍保額 
(每半年給付) 

6 倍保額 
(每半年給付) 

250 分~未達 400 分：保額 12% 
400 分~未達 550 分：保額 18% 
達 550 分：保額 24%(一次給付) 

無 
36 倍保額(請領看護保險金到累

積給付期間屆滿後，一次給付)
無 

保額-已給付的各項保險金 無 無 無 

長期看護狀態 長期看護狀態 長期看護狀態 長期看護狀態 

無 無 無 無 

60 天 90 天 90 天 90 天 

保額 1.3 倍 同給付年限 同累積給付期間 同累積給付期間 

無 無 無 無 

3,200 元 
3,000 元 

20 年期 
保額 10 萬元 

2,893 元 
3,237 元 

20 年期 
保額 1 萬元

18,840 元 
25,680 元 

20 年期 
保額 1 萬元

9,628 元 
12,596 元 

 


